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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意外 
精神損害之損害賠償 

 
摘要 

 

一、精神損害賠償金額應顧及損害範圍及嚴重性，行為人過錯程度，行為

人及受侵害人之經濟狀況及案件其他情節，按衡平原則定出，應當試圖找到盡

可能提供受侵害人能中和所受痛苦的愉悅快樂時刻之金額。 

二、因此，已經證實交通意外對受害人造成右側顳骨骨折，應當接受兩次

腦外科手術，需 361日治癒，遭受生病、醫生檢查及兩次外科手術之身心痛苦，

現遭受 20%部分永久無能力，在事發之日只有 35歲，身體良好，沒有任何缺陷，

事故起因於嫌犯的排他過錯，以此等精神損害的名義定出 25萬澳門元的裁判無

可非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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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合議庭裁判 

 

概述 

一、檢察院控訴甲，身份資料載於卷宗，歸責他觸犯澳門《刑法典》第 142條第 1款規定及

處罰的過失傷害身體完整性罪，並以真實競合形式觸犯《道路法典》第 23條 e項規定之輕微違

反；（參閱第 67頁及其背頁）。 

乙，受害人，針對被訴人丙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及該嫌犯甲附帶提起損害賠償請求，請求判令

他們向其支付澳門幣 770,897.20元精神損害、財產損害及法定利息；（參閱第 74頁至第 77頁）。 

兩名被訴人均作出答辯。 

嫌犯爭辯其不正當性，保險公司力主對其請求不成立；（參閱第 112頁至第 113頁及第 114

頁至第 123頁）。 

透過卷宗中製作的批示，原審法官裁定爭辯的不正當性抗辯理由不成立；（參閱第 126頁及

其背頁）。 

適時地舉行了審判聽證，最後，合議庭裁定（關於刑事訴訟）判嫌犯觸犯被歸責的犯罪，處

以 1年 2個月監禁，因輕微違反，處以澳門幣 1,500元罰款，可轉換為 20天徒刑。作出併罰後，

嫌犯被判處 1年 2個月徒刑 — 緩期兩年執行 — 澳門幣 1,500元罰款，可轉換為 20日徒刑。 

關於民事請求，被訴人保險公司被判令支付澳門幣 334,691元（宣告針對被訴人／嫌犯的請

求不成立）；（參閱第 348頁背頁及第 349頁）。 

保險公司不服判處，提起上訴。 

理由闡述的結論為： 

“ 1.本上訴針對合議庭法官作出的合議庭裁判提起，該裁判併罰後判嫌犯甲 1年 2個月徒刑，

緩期兩年執行，澳門幣 1,500 元罰款，可轉換為 20 日徒刑，並判令丙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現上

訴人向受害人乙支付民事損害賠償澳門幣 334,691元。 

2.上訴人的上訴限於判令其向受害人乙支付的非財產損害賠償金額，因認為該金額太高，不

公正並且不平衡。 



3.非財產損害賠償應當顧及司法見解中採用的慣常金額，按衡平原則定出。 

4.向受害人定出的金額遠遠高於這個金額 — 考慮到查明的事實事宜及被上訴的法院視為

確鑿的事實事宜。 

5.原審法院查明的非財產損害之金額不符合受侵害的法益以及在相同情形中澳門法院司法

見解中採用的金額。 

6.還應當表明，受害人遭受的永久性無能力程度較低，仍容許他在社會中有積極的勞動生活。 

7.受害人遭受的非財產損害得以不超過澳門幣 20 萬元的損害賠償彌補，該金額是適當的、

平衡的及合理的。因此，結論是原判違反澳門《民法典》第 489條第 1款及第 3款。” 

最後，請求廢止原判，“認為受害人遭受的非財產損害得以不超過 20萬澳門元的損害賠償

而彌補，並且在上訴人有待結算之最後損害賠償中有適當的反映…”；（參閱第 353頁至第 356

頁）。 

上訴獲接納 — 因沒有提出反駁性陳述 — 卷宗移送本中級法院。在作出初步批示後（當中

載明應駁回上訴），遵守適當的手續，卷宗移送評議會。 

應予裁判。 

 

理由說明 

事實 

二、原審合議庭認為下列事實情狀已獲證實： 

“ 1999年 5月 28日 13時 40分時許，嫌犯甲駕駛車號為 CM-XXXXX的輕型電單車，從沙梨

頭海邊街駛往高士德大馬路。 

當時正在下雨，道路濕滑，交通流量正常。 

在駛至提督馬路與大興街交匯處時，因未能控制車速，失控碰撞當時在他前面橫穿斑馬線的

行人乙，使他倒地受傷並失去知覺。 

對受害人的侵害載於第 22頁、第 36頁、第 52頁及第 61頁的醫生報告書。按照法醫的鑑定

需要 361天治癒。意外對於受害人造成右側顳骨骨折、右側顳骨硬腦脊膜血腫，併發蛛網膜下部

出血，需接受兩次腦外科手術（見第 32頁、第 43頁、第 49頁、第 54頁、第 57頁及第 62頁所

載的法醫鑑定報告）。 

嫌犯當時沒有關注道路特點，在駛近人行道時沒有相當減速，從而能在前方可見及可用空間

停車並避開障礙物，因而造成這宗意外。 

相應地嫌犯違反了謹慎駕駛的義務。 

嫌犯是美髮店僱員，每月收入約澳門幣 3,000元。 

未婚，須照顧父母。 

受害人已婚，事發之日 35歲，身體良好，沒有任何身體缺陷。 

是成衣廠僱員，每月收入澳門幣 5,800元，必須停職至少 361天，隨後被僱主實體解除工作

合同。 

因生病期間醫療檢查及兩次外科手術而受到身心痛苦。 

事發後受害人有第 319頁鑑定中所指的若干後果，並在頭部造成疤痕。 

受害人支付了第 74頁的請求中詳列之醫療費及其他費用，它們僅是具適當文件者（見附於

卷宗的發票）。 

CM-XXXXX號電單車對第三人造成的交通意外所生的民事責任已經轉移到 XXX保單所載的

丙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參閱第 346頁及其背頁）。 

 

法律 

三、正如上訴人本人所堅稱，上訴限於“判令其向受害人乙支付的非財產損害賠償金額，因

認為該金額太高，不公正並且不平衡。”（見結論 2） 

從根本上說，他認為原審合議庭定出的澳門幣 25萬元金額不符合受侵害的法益（參閱結論



5），請求將該金額變更為另一項“不超過澳門幣 20萬元”的金額；（參閱結論 7）。 

正如上文所概述，經初步審查卷宗，考慮有關主張及受害人遭受的侵害，載明本上訴應予駁

回。 

現重新分析卷宗，我們僅認為，確應如此。 

我們具體說明。 

正如本案適用的《民法典》第 494條所規定（經第 496條規定而准用），顧及損害之範圍及

嚴重性，行為人過錯程度，行為人及受侵害人之經濟狀況及案件其他情節，由法院按衡平原則定

出損害賠償。 

鑑於上述規定，並考慮到視為證實的事實情狀（現見前文概述），原審合議庭面對著澳門幣

60萬元的請求金額—定出受害人／原訴人遭受的精神損害賠償金額澳門幣 25萬元。 

承認有關問題含有若干“主觀主義”，但我們認為將該金額降低為現上訴人希望的不超過澳

門幣 20萬元，毫無道理。 

只要看一看意外對於受害人造成的右側顳骨骨折及血腫（併發出血），及應接受兩次腦外科

手術就足夠了。 

此外，還須考慮到需要 361天治療，遭受了生病期間、醫療檢查及兩次外科手術造成的身心

痛苦，以及作為意外的後果，現在遭受 20%部分永久無能力，並有視力、運動及其他問題（第

319頁）。 

因此，考慮到事發之日只有 35歲，身體健康，沒有任何身體傷殘（現在除了永久無能力，

頭部還留下疤痕），意外的過錯純屬嫌犯（因為受害人在行人過街通道橫穿馬路），何以言之？ 

不能忘記“在精神損害計算中，應當試圖找到盡可能提供受侵害人中和所受痛苦的愉悅快樂

時刻之金額 — 參閱本中級法院下列案件：第 1285號案件的 2000年 1月 27日、第 4/2001號案

件的 2001年 2月 15日、第 71/2001號案件的 2001年 10月 16日以及最近第 240/2002號案件的

2003年 3月 20日合議庭裁判，Pedro B. F. Dias：《O Dano Moral》，第 22頁起及續後數頁 — 鑑

於遭受的損害以及須承擔受害人 20%的永久無能力之所需，我們認為顯然不存在任何理由變更

原判。因此，無須贅論，應駁回本上訴。 

 

決定 

四、綜上所述，在評議會中作出合議庭裁判，駁回上訴，全部維持原判。 

訴訟費用由上訴人承擔，判令其因駁回上訴而繳納等值於 3個計算單位的金額（澳門《刑事

訴訟法典》第 410條第 4款）。 

 

José M. Dias Azedo（司徒民正）（裁判書製作法官）— 蔡武彬 — 賴健雄 


